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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本次股东会提案逐项表决，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

4.本次股东会提案8.00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5.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关联股东侯旭东、李晓华对提案6.00回避表决。
二、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深圳劲嘉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

月19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9楼董事会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乔鲁予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2人，代表股份405,764,4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8.696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372,908,1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373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46 人，代表股份 32,856,3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37%。
4.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5.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6人，代表股份32,856,3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237%。
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

下提案：
提案1.00《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926,8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42%；反对3,053,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26%；弃权78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18,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201%；反对

3,053,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941%；弃权 783,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58%。

提案2.00《关于202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836,6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56%；反对4,126,6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70%；弃权8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928,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020%；反对

4,126,6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98%；弃权 801,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82%。

提案3.00《关于2025年度不实施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736,5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51%；反对8,422,7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58%；弃权60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828,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5231%；反对

8,422,7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352%；弃权 605,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17%。

提案4.00《关于2025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467,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11%；反对3,493,3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09%；弃权80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559,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229%；反对

3,493,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322%；弃权 803,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449%。

提案5.00《关于续聘2026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1,486,7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458%；反对3,066,5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58%；弃权1,211,14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578,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9805%；反对

3,066,5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333%；弃权1,211,149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862%。

提案6.00《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87,813,9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11%；反对9,659,0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64%；弃权60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590,2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7545%；反对

9,659,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978%；弃权 607,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77%。

提案7.00《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124,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29%；反对2,970,0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20%；弃权67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16,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9209%；反对

2,970,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396%；弃权 670,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95%。

提案8.00《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6,044,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44%；反对8,929,3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06%；弃权79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136,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4156%；反对

8,929,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769%；弃权 79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74%。

提案9.0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条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625,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36%；反对4,347,6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15%；弃权79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717,7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3603%；反对

4,347,6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2323%；弃权 791,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74%。

提案10.00《关于增加董事会席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954,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145%；反对4,133,0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86%；弃权6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046,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599%；反对

4,133,0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793%；弃权 677,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08%。

提案11.00《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852,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94%；反对4,218,8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7%；弃权69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944,3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0499%；反对

4,218,8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403%；弃权 693,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98%。

提案12.00《关于公司2026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0,499,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26%；反对4,590,3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13%；弃权67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591,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771%；反对

4,590,3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709%；弃权 674,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20%。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亮、蔡孟娟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劲嘉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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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董事会席位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
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董事会席位的议案》，新增选举1名独立董事事宜
已经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完
成新增2名职工董事的选举。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章程修订
经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对《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工作条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董事会成员人数由9名调整为
11名，具体为新增1名独立董事与2名职工代表董事。调整完成后，董事会包括非独立董事4
名、独立董事4名、职工代表董事3名。

二、董事辞职情况
为配合公司董事席位调整，非独立董事李德华于2026年5月19日向董事会提交书面辞职

报告，辞去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其辞职自报告
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李德华在公司担任的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在分公司、控股子公
司兼任的其他职务均保持不变。

三、新任董事选举情况
1.独立董事选举：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及董事会、股东会同意，王伟被选举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薪酬按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执行，任期自股
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王伟已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组织的独立董事培
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2.职工董事选举：2026年5月19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德华、王欢为第七届董事会
职工董事，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李德华及王欢按任职岗位标准领取薪酬，不单独领取
董事薪酬。

以上董事的简历详见附件。
四、调整后董事会构成与合规性
本次增加董事会席位后，公司独立董事占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且至

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简历：
王伟，男，198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厦门大学金融工程学士。曾担

任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证券投资一部总经理，现任横琴淳臻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副
总经理兼产品总监等职务，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王伟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李德华，男，1968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中文化。1996年至今任职于本公
司，现任公司职工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生产营销分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李德华是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占其出
资比例的14.1371%，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2.72%的股份；李
德华持有公司股票6,379,324股；李德华与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欢，女，1980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担任公司基建办
项目经理、深圳劲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综合部企划室经理，公司职工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王欢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3

116,308,882

32.806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

王健先生主持。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5,006,262

比例（%）

98.8800

反对

票数

1,291,210

比例（%）

1.1101

弃权

票数

11,410

比例（%）

0.0099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5,006,262

比例（%）

98.8800

反对

票数

1,291,210

比例（%）

1.1101

弃权

票数

11,410

比例（%）

0.0099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997,962

比例（%）

98.8728

反对

票数

1,299,510

比例（%）

1.1172

弃权

票数

11,410

比例（%）

0.01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999,262

比例（%）

98.8740

反对

票数

1,270,210

比例（%）

1.0921

弃权

票数

39,410

比例（%）

0.0339

5、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5,008,762

比例（%）

98.8821

反对

票数

1,280,610

比例（%）

1.1010

弃权

票数

19,510

比例（%）

0.0169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999,262

比例（%）

98.8740

反对

票数

1,289,210

比例（%）

1.1084

弃权

票数

20,410

比例（%）

0.0176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66,418

比例（%）

93.8062

反对

票数

1,289,210

比例（%）

6.0874

弃权

票数

22,510

比例（%）

0.1064

8、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5,001,262

比例（%）

98.8757

反对

票数

1,269,210

比例（%）

1.0912

弃权

票数

38,410

比例（%）

0.033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979,762

比例(%)

98.8572

反对

票数

1,309,710

比例（%）

1.1260

弃权

票数

19,410

比例（%）

0.0168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968,262

比例（%）

98.8473

反对

票数

1,320,610

比例（%）

1.1354

弃权

票数

20,010

比例（%）

0.0173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4,948,462

比例（%）

98.8303

反对

票数

1,314,310

比例（%）

1.1300

弃权

票数

46,110

比例（%）

0.039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5

7

9

11

议案名称

关 于 2025 年
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关 于 2026 年
度开展金融衍
生品业务的议
案

关于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关 于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
预 计 2026 年
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6
年度财务审计
和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关 于 2025 年
度公司董事薪
酬确认及2026
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867,218

19,868,518

19,878,018

19,866,418

19,849,018

19,817,718

比例（%）

93.8100

93.8161

93.8610

93.8062

93.7240

93.5763

反对

票数

1,299,510

1,270,210

1,280,610

1,289,210

1,309,710

1,314,310

比例（%）

6.1360

5.9977

6.0468

6.0874

6.1842

6.2059

弃权

票数

11,410

39,410

19,510

22,510

19,410

46,110

比例（%）

0.0540

0.1862

0.0922

0.1064

0.0918

0.21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澍颖、赵国威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

的审议事项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798 证券简称：蓝科高新 公告编号：2026-027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红山路39号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27

673,731,060

59.95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董事长王毅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总经理柯超先生、副总经理陈新军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武少博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8,664,660

比例（%）

94.7951

反对

票数

35,011,200

比例（%）

5.1966

弃权

票数

55,200

比例（%）

0.008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339,260

比例（%）

94.5984

反对

票数

34,311,700

比例（%）

5.0927

弃权

票数

2,080,100

比例（%）

0.308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275,460

比例（%）

94.5889

反对

票数

33,951,200

比例（%）

5.0392

弃权

票数

2,504,400

比例（%）

0.371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937,160

比例（%）

94.6872

反对

票数

33,316,500

比例（%）

4.9450

弃权

票数

2,477,400

比例（%）

0.3678

5、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494,860

比例（%）

94.6215

反对

票数

35,254,400

比例（%）

5.2327

弃权

票数

981,800

比例（%）

0.1458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891,160

比例（%）

94.6803

反对

票数

33,532,000

比例（%）

4.9770

弃权

票数

2,307,900

比例（%）

0.3427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度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268,060

比例（%）

94.5878

反对

票数

35,297,500

比例（%）

5.2391

弃权

票数

1,165,500

比例（%）

0.1731

8、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781,262

比例（%）

78.6597

反对

票数

33,701,200

比例（%）

19.9646

弃权

票数

2,322,300

比例（%）

1.375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37,807,479

比例（%）

94.6679

反对

票数

35,162,081

比例（%）

5.2190

弃权

票数

761,500

比例（%）

0.11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9

议案名称

关 于 公 司
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2025年独立
董事津贴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349,204

2,881,223

比例（%）

6.0538

7.4249

反对

票数

33,951,200

35,162,081

比例（%）

87.4922

90.6127

弃权

票数

2,504,400

761,500

比例（%）

6.4540

1.96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8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中信国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份504,926,298股，在该议案表决中进行了回避；其他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强律师、张艺鸣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张晓强律师、张艺鸣律师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和《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084 证券简称：*ST尼雅 公告编号：临2026-023

中信尼雅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603257 证券简称：中国瑞林 公告编号：2026-019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角洲前湖大道88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8

90,161,000

75.134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

吴润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列席14人，其中董事梁东东先生、赵玥女士

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152,700

比例（%）

99.9907

反对

票数

7,400

比例（%）

0.0082

弃权

票数

900

比例（%）

0.0011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135,900

比例（%）

99.9721

反对

票数

24,000

比例（%）

0.0266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13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152,500

比例（%）

99.9905

反对

票数

7,400

比例（%）

0.0082

弃权

票数

1,100

比例（%）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134,000

比例（%）

99.9700

反对

票数

10,500

比例（%）

0.0116

弃权

票数

16,500

比例（%）

0.0184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0,133,800

比例（%）

99.9698

反对

票数

10,700

比例（%）

0.0118

弃权

票数

16,500

比例（%）

0.018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关于确认董事 2025 年
度薪酬及 2026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5,900

152,500

134,000

133,800

比例（%）

84.4099

94.7204

83.2298

83.1055

反对

票数

24,000

7,400

10,500

10,700

比例（%）

14.9068

4.5962

6.5217

6.6459

弃权

票数

1,100

1,100

16,500

16,500

比例（%）

0.6833

0.6834

10.2485

10.248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应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过半数通过。根据统计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上述议案已有效审议通
过。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2）至议案（5）对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师彦泽、张荣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257 证券简称：中国瑞林 公告编号：2026-018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中国瑞林”）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2026年5月18日在江西省南昌市红角洲前湖大道88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2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润华先生主持，应到董事14人，实到董事14人（其中董事赵玥女士、
伏瑞龙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吉尔吉斯斯坦分公司的议案》
经外部海外市场调研和公司内部充分研讨，结合吉尔吉斯斯坦当地市场环境、在手项目

及长期战略布局，公司拟设立中国瑞林吉尔吉斯斯坦分公司。
表决结果：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回避表决情况：不涉及关联事项，不需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金华市金磐开发区花台路1399号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

87,308,100

65.56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正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并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5人，董事陈凯先生、独立董事胡春荣先生、独立董事戴宁先生
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列席本次股东会；2、董事会秘书张明骏先生列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9,500

比例（%）

99.9443

反对

票数

17,8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30,800

比例（%）

0.035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9,900

比例（%）

99.9448

反对

票数

17,8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30,400

比例（%）

0.0348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9,500

比例（%）

99.9443

反对

票数

17,8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30,800

比例（%）

0.035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9,500

比例（%）

99.9443

反对

票数

17,8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30,800

比例（%）

0.0353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9,500

比例（%）

99.9443

反对

票数

17,800

比例（%）

0.0204

弃权

票数

30,800

比例（%）

0.035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60,000

比例（%）

99.9449

反对

票数

17,700

比例（%）

0.0203

弃权

票数

30,400

比例（%）

0.034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258,500

比例（%）

99.9432

反对

票数

17,700

比例（%）

0.0203

弃权

票数

31,900

比例（%）

0.036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2025
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预计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展外汇衍生品
交易业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77,300

1,376,900

1,376,900

1,376,900

1,377,400

1,375,900

比例（%）

96.6187

96.5907

96.5907

96.5907

96.6257

96.5205

反对

票数

17,800

17,800

17,800

17,800

17,700

17,700

比例（%）

1.2487

1.2487

1.2487

1.2487

1.2417

1.2417

弃权

票数

30,400

30,800

30,800

30,800

30,400

31,900

比例（%）

2.1326

2.1606

2.1606

2.1606

2.1326

2.237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5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
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王正、边瑾炜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
则》《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657 证券简称：春光科技 公告编号：2026-019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